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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數據：跟據一個隨機抽樣訪問 1013名香港市民具代表性的全港電話調

查 

• 64%受訪公眾支持同性伴侶有權領取其伴侶的骨灰； 

• 只有少於 10%受訪公眾反對此權利，包括： 

o 11%有宗教信仰的受訪公眾， 

o 13%有子女的受訪公眾（即：家長）， 

o 15% 55歲或以上的受訪公眾，以及 

o 15%持有「建制派」政治立場的受訪公眾。  

立法會CB(2)579/16-17(09)號文件 



 
 

2 
 

內容摘要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下稱《草案》）法案委員會邀請

各界提交書面意見，以下是香港中文大學性小眾研究計劃提交的意見書。 

 

此意見書旨在向委員會提供有關同性伴侶領回逝去伴侶的骨灰的權利的公眾意見調查

結果。現時草案的第 7部（「骨灰處置及結束骨灰安置所」）與附表 5（「佔用令與骨

灰處置程序」）列出了在私營骨灰安置所關閉的情況下領取已安放的骨灰的安排，當中

同性伴侶有否權利要求領回死者骨灰為上屆立法會審議法案的爭議之一。 

 

這份意見書的內容主要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助理教授、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

中心副主任以及性小眾研究計劃創辦主任孫耀東博士進行的一個公眾問卷調查，該調查

旨在研究香港公眾對有關同性伴侶權利的態度。部分研究結果已於 2016年 10月 24日

公佈 (Suen, Yeung, Wong and Chan, 2016），並得到本地媒體報導。 

 

該研究結果顯示， 超過六成的受訪公眾支持在長久穩定關係下，同性伴侶與其他親屬

一樣，有權領取其伴侶的骨灰。只有極少數（少於 10%）的受訪公眾持反對立場。分層

分析結果更顯示，即使在擁有宗教信仰、家長、較年長的或持有「建制派」政治立場的

受訪公眾中，反對這項同性伴侶權利的仍然佔極少數；相反，這些群體有大多數或接近

大多數支持有關權利。 

 

本意見書將會詳細講述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及其意義。 

 

研究方法  

本研究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 2016年 8月 3

日至 15日期間進行了一個具代表性的全港電話調查，以隨機抽樣的方法，訪問了 1013

名 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數據按照政府統計處最新公佈香港人口的性別、

年齡及教育程度作加權處理。回應率為 38%，在 95%的置信水平下，抽樣誤差為 ± 

3.1%。  

 

本研究參照香港中文大學「調查及行為研究倫理守則」的規定，並在進行問卷調查前得

到其委員會的批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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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1. 超過六成公眾支持在「長久穩定關係」之中的同性伴侶應該「與其他親屬一樣有權」

領取死者的骨灰 

 

本研究發現，超過六成的受訪公眾支持同性伴侶領取死者骨灰的權利。64%受訪公眾同

意「如果一對同性伴侶在一段長久穩定關係之中，如果其中一方過身，該伴侶與其他親

屬一樣有權領取死者的骨灰」。反對此項同性伴侶權利的公眾只有 9.7%。 

問題： 如果一對同性伴侶在一段長久穩定關係之中，如果其中一方已過身，你是否
同意該伴侶與其他親屬一樣有權領取死者的骨灰？ 

非常同意 29.9% 

同意 34.1% 

中立 24.1% 

不同意 5.1% 

非常不同意 4.6% 

表 1: 對於同性伴侶領取已逝伴侶骨灰權利的公眾意見  (N=1013)* 

 

以下將對意見調查結果進行分層分析，了解不同群體對於有關權利的意見。 

 

2. 擁有宗教信仰的公眾：反對同性伴侶領取骨灰的權利的只佔極少數 

 

即使在擁有宗教信仰的公眾受訪者之中，反對有關權利的仍然只佔少數。 大多數（58.1%）

擁有宗教信仰的公眾支持同性伴侶擁有領取伴侶骨灰的權利，只有 11.1%反對。  

 領取同性伴侶骨灰的權利 

 
宗教信仰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沒有宗教信仰 66.6% 22.6% 9.1% 

有宗教信仰 58.1% 27.3% 11.1% 

表 2: 對於同性伴侶領取已逝伴侶骨灰權利的公眾意見分層分析(宗教信仰) (N=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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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長：大多數支持，極少數反對同性伴侶領取骨灰的權利 

 

即使在屬於家長的公眾受訪者之中，對以上提到的同性伴侶權利抱著反對立場的受訪者

亦只佔少數。大多數（59.1%）有子女的公眾支持同性伴侶擁有領取伴侶骨灰的權利，

只有 12.5%反對。  

 領取同性伴侶骨灰的權利 

子女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有子女 59.1% 25.6% 12.5% 

沒有子女 73.0% 21.5% 4.6% 

表 3: 對於同性伴侶領取已逝伴侶骨灰權利的公眾意見分層分析(家長) (N=1013)* 

 

4. 年齡：各個年齡分層的公眾皆支持同性伴侶領取骨灰的權利 

 

在不同年齡分層的公眾當中，包括 55歲或以上的群組人士，皆支持同性伴侶的有關權

利。大多數（59.3%）超過 55歲或以上的受訪公眾同意同性伴侶有權領取已逝伴侶骨灰

的權利；只有 14.7%反對。 

 領取同性伴侶骨灰的權利 

 
年齡分層 

同意 中立 反對 

18-34 76.9% 20.2% 2.8% 

35-54 60.6% 27.7% 9.5% 

55 或以上 59.3% 22.8% 14.7% 

表 4: 對於同性伴侶領取已逝伴侶骨灰權利的公眾意見分層分析(年齡) (N=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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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治立場：近半持有「建制派」政治立場公眾支持同性伴侶領取骨灰的權利 

 

研究發現，大多數報稱持有「本土派」、「泛民主派」、「中間派」政治立場的公眾受

訪者，以及大多數報稱沒有政治立場的公眾受訪者，皆支持同性伴侶領取已逝伴侶骨灰

的權利。即使在報稱持有「建制派」政治立場的公眾受訪者當中，已有近半（47.6%）

同意同性伴侶的有關權利；只有 14.9%反對。 

 領取同性伴侶骨灰的權利 

 
政治立場 

同意 中立 反對 

本土派 78.5% 15.3% 6.2% 

泛民主派 69.3% 21.1% 7.9% 

中間派 62.5% 22.7% 12.2% 

建制派 47.6% 36.2% 14.9% 

沒有政治立場 62.6% 24.8% 9.6% 

表 5: 對於同性伴侶領取已逝伴侶骨灰權利的公眾意見分層分析(政治立場) (N=1013)* 

 

「泛民主派」包括了報稱持有「溫和民主派」和「激進民主派」政治立場的公眾受訪者。

「建制派」則包括了報稱持有「建制派」、「工商派」和「親中派」政治立場的公眾受

訪者。「沒有政治立場」則包括了報稱無任何政治傾向或不屬於任何政治派別的公眾受

訪者。 

 

* 由於四捨五入以及有小部分受訪者選擇「不知道/拒絕回答」這個答案，此意見書內所有圖表

內的百分比總和會少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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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以往的研究指出對於同性伴侶擁有與異性伴侶相同或相似的權利，香港公眾亦有相當的

支持 (Loper, Lau & Lau, 2014)。這份意見書特別集中討論對於同性伴侶的其中一項權利

的公眾意見，也就是「在長久穩定關係下」的同性伴侶應否「與其他親屬一樣」有權領

取其已逝伴侶的骨灰。 

 

本研究結果指出，有關同性伴侶權利得到廣泛公眾，甚至接近社會共識的支持。超過六

成的公眾支持「在長久穩定關係下」的同性伴侶「與其他親屬一樣」有權領取其已逝伴

侶的骨灰。反對有關權利的佔極少數，只有少於 10%。 

 

分層分析結果顯示，即使是一向被視為在同性伴侶議題上較於保守的群體，亦只有極少

數反對有關的同性伴侶權利。只有 11%擁有宗教信仰的受訪公眾、13%有子女的受訪公

眾（家長）、15% 55歲或以上的（較年長的）受訪公眾，以及 15%持有「建制派」政

治立場的受訪公眾反對有關權利。事實上，大多數有宗教信仰的受訪公眾（58%）、家

長（59%）以及較年長（55歲或以上）的受訪公眾（59%），以及接近大多數持有「建

制派」政治立場的受訪公眾（48%），皆支持同性伴侶領取骨灰的權利。這個程度的公

眾支持，有可能是因為大眾對同性伴侶在死亡情況下的基本人類需要有較大同情。 

 

值得留意的是，在本研究問卷裡有關領取已逝同性伴侶骨灰的情況，與何秀蘭於上屆立

法會會期提出的修訂案中的情況不完全相同。何秀蘭提出的修訂案中有權要求領回死者

骨灰的同性伴侶，需要在香港以外任何司法管轄區已結婚或已進入民事伴侶關係或民事

結合。而本問卷的問題是「在一段長久穩定關係下的同性伴侶」。這兩種同性伴侶關係

未必一定重疊，而更有可能較多香港同性伴侶會屬於後者。 

 

何秀蘭的修訂案中最具爭議性的地方是將同性伴侶納入於死者的「親屬」。本研究結果

指出公眾支持同性伴侶「與其他親屬一樣」擁有領取已逝伴侶的骨灰的權利。 

 

總括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在草案中引入措施，保障「在一段長久穩定關係下」的同性

伴侶「與其他親屬一樣」有權領取已逝伴侶骨灰的權利，在公眾意見當中爭議不大，甚

至可以說有接近社會共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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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性小眾研究計劃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性小眾研究計劃是全港第一個進行有關性，特別集中在性傾向、性別認同、法律與社會

政策的獨立研究計劃，成立在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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